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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〔2022〕65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关于对政府采购项目实施 

采购人“一项目一承诺”责任制管理的通知 

 

各乡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、香山湖管理区、金兰山街道

办事处，各县直单位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采购代理机

构： 

为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确保相关指标在采购

项目具体执行中的落实，现决定对政府采购项目实施采购人

责任制管理。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备案的采购项目（采

购金额 30 万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，采购金额 60 万以上

的工程项目），采购人需明确项目责任人，在填写《政府投

资项目政府采购表》的同时填写《政府采购项目“一项目一

承诺”责任书》，与填好后的《政府投资项目政府采购表》

一起报送到县财政局政府采购事务中心存档。 

附件：《政府采购项目“一项目一承诺”责任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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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5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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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政府采购项目“一项目一承诺”责任书 

 

承诺事项： 

1、评标结束后争取 1 个工作日内确定采购结果，同时

发出中标、成交通知书。 

2、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争取 1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。 

3、合同签订后 1 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通过河南

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进行备案和公告。 

4、政府采购类货物、工程项目预付款比例不低于 30%

（其中：对中小微企业的预付比例建议不低于 50%）。服务

项目可按项目特点给予一定比例预付。合同中不得设置履约

保证金。 

5、政府采购合同约定首付款支付方式的，首付款比例

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%；对于中小企业，首付款支付

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50%。已经预付的，首付款比

例不再要求。 

6、在供应商履行完合同义务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组成

验收小组验收，验收合格后 2个工作日在河南省电子化政府

采购系统发布验收公告。 

7、验收合格后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验收公

告发布至采购人支付货款日期争取在 5个工作日内，供应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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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票日期至支付货款日期争取在 3个工作日内。 

8、及时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对代理机构、评审专

家、供应商进行评价。 

9、项目结束后，按照《新县财政局关于加强政府采购

项目日常监管、实施月考核的通知》（新财购[2022]25

号），将评标报告、中标公告、中标通知书、合同扫描件、

预付款凭证、首付款凭证、全量发票、验收报告一起打包发

送财政局政府采购事务中心邮箱备查。 

 

采购项目名称： 

采购单位项目负责人姓名： 

采购单位项目负责人手机号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采购单位加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
